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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切实履行监管监察职责，根据《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结合七星区应急管理局监管职责以及年度重点工作安排，特编制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桂林市及七星区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要为根本目的，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严格对照新修订《安全生产法》，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要求，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分类分级依法监督管理，规范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行为，及时有效地消除和控制各类事故隐患，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工作目标
进一步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有效控制较大事故，努力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全区安全生产事故控制指标控制在桂林市下达的考核指标范围以内；执法检查计划执行率达到100%，检查发现的事故隐患整改率达到90%以上。
二、行政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局总法定工作日：1488个工作日。
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2025年全年共365天，扣除周末和法定休假日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共117天，全年总法定工作日为248天。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以下简称《编制办法》）的要求，“总法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的乘积”，纳入计算行政执法人员数量比例，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80%。目前，七星区应急管理局在编在册人数为7人，6人直接从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纳入执法工作日计算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为6人。
七星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执法人员数量=248日×6人=1488个工作日。
（二）局其他行政执法工作日：660个工作日。
1.开展综合监管：140个工作日；
2.实施行政许可：预计需要50个工作日；
3.事故调查处理、督办：预计需要100个工作日；
4.调查、核实安全生产举报查处：预计需要50个工作日；
5.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预计需要70个工作日；
6.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预计需要30个工作日；
7.开展宣传教育培训：预计需要40个工作日；
8.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预计需要40个工作日；
9.开展应急管理综合监管：预计需要60个工作日；
10.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预计需要80个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合计：660日。
（三）局非执法工作日：480个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预计需要120个工作日；
2.参加党群活动：预计需要100个工作日；
3.病假、事假：预计需要80个工作日；
4.单位值班：预计需要100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80个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合计：480日。
（四）局监督检查工作日：348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488-660-480＝348日。《编制办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监督检查工作日包括重点检查工作日、一般检查工作日。第九条规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包括重点检查、一般检查两个部分的安排，以重点检查为主。重点检查的比例一般不低于60%。因此，局重点检查工作日确定为220日（占比63.2%），一般检查工作日为128日（占比36.8%）。
三、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对象
1.安全生产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
（1）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
（2）烟花爆竹经营单位；
（3）金属冶炼生产经营单位；
（4）涉爆粉尘生产经营单位；
（5）安全生产标准化未达标、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落实不到位的生产经营单位；
（6）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
2.近三年发生过造成人员死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
3.纳入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且属于本市管辖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重点检（抽）查单位数量、名称及检查频次
全年重点检（抽）查生产经营单位12家，占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66.7%。其中危险化学品行业2家、烟花爆竹行业2家、工贸行业8家（详见附件1）。
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年内至少进行1次检查。
（三）重点检查内容
详见附件2。
（四）时间安排
从2025年1月份开始，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四、一般检（抽）查安排
（一）一般检（抽）查单位范围
纳入2025年七星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随机抽查对象名录库的生产经营单位中已列为重点检（抽）查单位以外的单位；
（二）一般检（抽）查单位数量及检查频次
全年一般检（抽）查生产经营单位6家，占年度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总数的33.3%。其中危险化学品行业2家、工贸行业4家（详见附件1）。
对以上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抽）查，按照“双随机”抽查方式（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按50%的抽取比例确定对象，并组织实施。年内进行1次检（抽）查。
（三）一般检（抽）查内容
对列入全年一般检（抽）查生产经营单位遵守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时间安排
从2025年1月份开始，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五、有关要求
（一）分级履行执法职责分工
根据《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号），应急管理系统要按照“分层级、分类别、全对接”的要求，自上而下将直接监管行业领域的被检查对象依次分级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做到计划检查的对象不遗漏、不重复。
七星区应急管理局按照属地监管原则，负责对辖区内除桂林市应急管理局执法计划以外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并采取相应执法措施。
（二）规范监督检查行为
对列入七星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对象的单位，执法人员要妥善处理好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的关系，切实把握事故发生的规律，认真抓住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重点、难点开展检查执法。监督检查执法过程中，必须有2人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人员共同参加。
实施检查前，要编制好《现场检查方案》，明确检查的时间、内容、方式和执法人员等事项。检查内容应当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桂政办发〔2017〕146号）中涉及应急管理部门的抽查项目中，结合不同时段、不同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和事故发生规律，以及2025年相关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重点工作部署内容，有针对性的确定具体的监督检查事项。
实施检查时，要严格按照《现场检查方案》确定的检查项目内容开展检查，并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现场处理措施、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措施和其他法律措施，及时正确下达相关法律文书，确保检查执法到位，闭环管理。
检查结束后，要按“执法三项制度”的规定，及时将相关文书在区应急管理局网站上予以公开；对采取的现场处理措施、限期整改指令、行政处罚措施到期应进行复查的，要按照规定及时组织复查；对复查仍未改正的违法行为要依法及时进行立案查处。
（三）规范移交（送）行为
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发现不属于应急管理部门管辖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及时移送有权管辖的部门，并建立台帐做好登记备查；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严格按照《应急管理部 公安部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通知》（应急〔2019〕54号）有关规定及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严禁越权管辖或以罚代刑。
（四）深化“一体化”执法
坚持“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严格执法检查程序，规范执法检查行为，强化监管执法联动，严格“检查、整改、处罚、反馈”闭环式管理，构建“统一计划、全局抽组、联合检查、联合执法、信息共享、考核评估”的监管执法一体化工作机制，全面提升应急管理部门监管执法工作效能。
（五）推进新制度新机制落实
做好与桂林市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计划的衔接，推进分级执法分工。同时，要大力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法制审核及公开裁定等制度的落实。要建立完善执法监督制度，及时纠正执法不当行为。完善典型案例报送制度，按要求按时向桂林市应急管理局报送典型案例，提高报送案例合格率。
（六）加强执法统计分析
要建立监督检查执法统计分析季度通报制度，完善监督检查执法台账，及时准确统计上报执法数据资料。按要求录入应急管理部“互联网+执法”系统、广西应急管理综合应用平台等系统。
（七）严格监督检查纪律
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严格依法行政，公正公开公平执法，并接受监督检查对象的监督。对不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不作为、乱作为的，依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

附件：1.七星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监督检查单位安排
      2.2025年度七星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附件1  
2025年七星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单位安排

一、危险化学品领域
（一）检查单位（4家）
1.重点检查单位（2家）
中石油七星加油站、中石化万通加油站
2.一般抽查单位（2家）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竹江加油站、桂林林溪投资有限公司灵剑溪加油站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对一般检查单位按50%的抽取比例，按照“双随机”抽查方式（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分批按季度时间进度完成监督检查，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单独或会同区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二、烟花爆竹领域
（一）检查单位（2家）
重点检查单位（2家）
桂林市七星区陈清兰烟花爆竹经营店、桂林市七星区鑫鸣百货店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每年至少检查1次，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单独或会同区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三、工贸领域
（一）检查单位（12家）
1.重点检查单位（8家）
桂林君泰福电气有限公司、桂林花桥食品有限公司、桂林漓佳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桂林方天光学仪器有限公司、桂林澳群彩印有限公司、桂林蓝宇航空轮胎发展有限公司、桂林兴百利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兴元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2.一般抽查单位（4家）
桂林正大有限公司、桂林梵玛科机械有限公司、桂林洁伶工业有限公司、桂林立德智兴半导体有限公司
（二）执法频次和完成期限。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对一般检查单位按50%的抽取比例，按照“双随机”抽查方式（随机选取被检查单位、随机确定监督检查人员），分批按季度完成监督检查，2025年12月底前完成。
（三）执法方式。单独或会同区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检查等方式。






附件2
2025年度七星区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
重点监督检查内容

一、危险化学品
落实《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指南（试行）》，以管控重大风险点（重大危险源）为重点，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机构和责任制建设、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落实、动火检维修等八大特殊作业安全管理、设计安全诊断、安全教育培训、安全设施维护保养，以及容易引发事故的重要环节和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措施。持续推动企业落实《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遏制特殊作业环节事故。
二、烟花爆竹
落实《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突出开展重大节假日、岁末年初旺季等重点时段烟花爆竹安全检查，加强违法行为整治；会同相关监管单位开展烟花爆竹领域的打非治违工作；依法组织调查处理烟花爆竹零售网点的安全生产事故。
三、工贸行业
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继续深入开展工贸企业粉尘防爆、有限空间作业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专项治理，重点对作业场所涉及粉尘爆炸企业、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生产企业及有附属污水处理系统的工贸企业进行检查，整改安全隐患。
四、应急管理
组织开展全区应急管理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在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规范应急救援预案编制、演练、管理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五、安全培训
继续开展安全培训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在安全培训管理方面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企业落实安全培训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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